
疫情防控期间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双盲评审等 

学位管理事项办理须知 

 

为严格执行教育部、江苏省及学校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，

同时确保延迟开学而不延迟研究生毕业、做到学位授予工作“保证质

量、强化监督、简化流程”，学校决定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网络技术

手段开展学位论文答辩、双盲评审等学位授予相关工作，具体安排如

下： 

1. 关于学位评定时间安排 

Q1：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否延迟召开？ 

A：为不影响研究生就业，2020 年第一批学位评定暂不延迟，拟

定于 2020 年 6 月召开会议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  

2020 年第一批学位评定相关工作时间安排 

时  间 内  容 

4 月 14 日前 
完成最后一批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及

双盲评阅送审工作 

6 月 10 日前 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并上报有关学位申请材料 

6 月 10 日 

—6 月 15 日 
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、学院汇总学位申请材料， 

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 

6 月 16 日前 
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向学位办提交学位申请、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等材料 

6 月中下旬 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

Q2：会因疫情而增加学位评定次数吗？ 



A：学校将根据疫情对研究生毕业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估后，决定

是否增开学位评定会议，届时学校会提前通知学院，也将在研究生院

官方网站广泛告知。 

Q3：超过 4 月 14 日是否还可双盲送审？ 

超过 4 月 14 日仍然可以双盲送审，但因送审周期缩短，不能保

证一定可以赶上第一批学位评定，但学校会尽力向学位中心争取评阅

专家尽快反馈评阅结果。 

2. 关于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 

Q1：如何申请相似度检测？ 

A：不再填写原纸质申请和审批表格，由导师或学生向学院研究

生秘书提出申请，若学生提出申请，需提供导师同意的证明材料（短

信或邮件的截屏） 

Q2：怎么反馈检测结果？ 

A：研究生秘书检测后，原渠道反馈文字复制比报告单和审查结

果（通过或不通过），检测通过的进入下一步流程。 

3. 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

Q：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时间和方式有没有变化？ 

A：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时间暂定 4 月 6 日前，抽检方式不变。 

关于博士预答辩 

Q1：如何组织博士预答辩？ 

A：确有需要疫情防控期间开展预答辩的，可通过网络视频会议

等线上方式进行，学院和导师不得组织线下答辩。 



Q2：如何申请和审批？ 

A：不再填写纸质预答辩申请表。博士生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

申请后，由导师或学科点将同意答辩名单报学院研究生秘书，秘书汇

总并提交学科点（由学科点上报秘书的，学科点不再重复审核）和学

院分管院长审核通过后，将名单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审核，学位办工作

人员在收到申请名单当日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反馈至研究生秘书，

博士生也可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在线查阅预答辩审批结果。审核通过

的，方可组织预答辩。 

 

4. 关于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双盲送审 

Q1：如何获得双盲送审资格？ 

A：博士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，经修改完善和导师同意后，

方可申请双盲送审。硕士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为盲审的，学位论文经

导师审核同意后，方可申请双盲送审。 

B：硕士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为明审的，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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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后（导师告知研究生秘书送审名单），方可申请送审。 

Q2：如何申请？ 

A：研究生根据以下送审材料要求将盲审材料发送至研究生院学

位办邮箱 xwb@njau.edu.cn。（1）隐去致谢、个人及导师信息的 PDF

格式论文（命名格式为：10307_二级学科代码_论文编号_LW.pdf，如

10307_090101_20142012201001345_LW.pdf）和 PDF 格式评阅书（命

名 格 式 为 ： 10307_ 二 级 学 科 代 码 _ 论 文 编 号 _ZPB.pdf ， 如

10307_090101_20142012201001345_ZPB.pdf,硕士须隐去评阅书封面

个人和导师信息。）；（2）EXCEL 格式的论文送审信息表(见附件 1) 。

邮件名称请标注“学号+姓名+申请盲审”，邮件内容含送审人学号、

姓名和手机号码。     

博士生不再填写预答辩评审意见表、硕士生不再填写抽检评议定

稿导师意见表。送审名单由导师报送至学院研究生秘书，研究生秘书

汇总后报研究生院学位办，学位办根据名单登录邮箱查收送审材料并

办理送审手续。 

B：研究生根据以下送审材料要求将明审材料发送至邮箱

lss@njau.edu.cn。（1）隐去致谢、个人及导师信息的 PDF 格式论文（命

名格式为：专业名称 _ 论文编号 _LW.pdf ，如土地资源管理

_20142012201001345_LW.pdf）和 PDF 格式评阅书（命名格式为：专

业_论文编号_ZPB.pdf，如土地资源管理_20142012201001345_ZPB.pdf,

须隐去评阅书封面个人和导师信息。）；（2）EXCEL 格式的论文送审信

息表(见附件 1) 。邮件主题请标注“学号+姓名+专业+申请明审”，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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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内容含送审人学号、姓名和手机号码。     

Q3：申请人如何获得盲审结果？ 

A：研究生院学位办将通过学院研究生秘书将评阅意见书反馈至

研究生及导师，未收到反馈结果的，即为专家评阅未结束。 

关于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

Q1：如何获得答辩资格？ 

A：博士通过学位论文双盲送审、硕士通过学位论文送审，并经

导师同意后，方可申请答辩。 

Q2：采取什么方式答辩？  

A：正式答辩原则上仍采取线下答辩的方式进行，建议尽量放在

疫情解除后进行。如有特殊需要必须在疫情防控期间完成的，或至 5

月份仍未解除疫情防控的，允许通过线上视频答辩方式进行 

Q3：如何申请和审批？ 

线下答辩按原规定和标准执行。 

特殊情况的线上答辩，申请和审批过程同博士预答辩，硕士由学

院负责审核。 

Q4：疫情解除后，需要补交相关纸质申请材料吗？ 

A：答辩申请表是研究生学籍档案的重要材料，疫情解除后，研

究生需补交审批完整的纸质答辩申请表。 

5. 其他 

Q1：春季博士资格考试还进行吗？ 

A：2020 年春季博士资格考试推迟进行，待疫情解除后再行组织。 



Q2：今后论文答辩及送审等事宜是否延续上述办法执行？ 

A：疫情解除后，上述各项工作按原流程办理。 


